
1 

 

 

 

梅市体群〔2018〕19号 

 

 

 

市级各体育协会： 

梅州市体育局于 2016 年 11 月印发了《梅州市市级体育协会

评估资助暂行办法》，并根据此办法对 2017 年度梅州市市级体育

协会的一年工作进行评估。在经过参评协会自评、体育行政主管

部门核评、参评协会间民主测评等三个环节，得出 2017 年市级

体育协会评估等次，并于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12 日在梅州市体育

局网站进行公示。由于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，因此评估结果

真实有效，经市体育局局长会议同意，拟召开 2017 年度市级体

育协会评估表彰会议。 

一、会议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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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3 月 28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：00 时 

二、会议地点： 

市体育局三楼大会议室 

三、参会人员： 

1.陈颖明副局长； 

2.群体科相关人员； 

3.市级各体育协会会长、秘书长。 

四、会议内容： 

1.传达贯彻省市相关部门关于坚决肃清李嘉、万庆良流毒的

文件精神； 

2.传达贯彻市政府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文件精神； 

3.宣读《关于授予梅州市足球协会等 13 个市级体育协会为

星级协会的决定》，并进行表彰； 

4.请市足球协会、市跆拳道协会、市老年人协会作经验介绍； 

5.总结 2017 年市级体育协会工作和布置 2018 年市级体育协

会工作。 

五、相关事项： 

1. 请市足球协会、市跆拳道协会、市老年人协会做好典型

经验介绍发言准备（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）； 

2.请参会人员名单于 3 月 27 日上午下班前报市群体科邓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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麟同志处，联系电话：2280723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州市体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 

 

 

梅州市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2018 年 3月 2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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